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
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3,269,291,963.06元结转至下

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5年中期分

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现金分红

方案。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东方明珠

股票代码

600637

变更前股票简称

百视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嵇绯绯

021-33396637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57号

dongban@op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42,944,693,576.99

29,914,807,189.19

本报告期

3,376,284,817.32

461,587,114.97

344,346,461.10

265,939,081.27

505,593,853.35

1.1372

0.1024

0.1024

上年度末

43,581,314,485.45

29,930,453,764.30

上年同期

3,305,924,581.70

525,664,241.64

423,308,022.91

348,002,864.20

-297,932,680.01

1.4168

0.1272

0.127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46

-0.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13

-12.19

-18.65

-23.58

269.70

减少0.28个百分点

-19.50

-19.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上海久事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王薇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上海国和旗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胡震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46.69

1.63

1.00

0.89

0.69

0.67

0.58

0.57

0.51

0.43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1,569,830,431

54,845,555

33,748,834

29,915,413

23,242,044

22,551,658

19,497,856

19,271,465

17,237,200

14,358,602

132,437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质押

无

0

0

0

0

0

0

0

0

17,237,126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22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一

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

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在全

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发

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在审阅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

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后认为：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是真实

的、客观的。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变更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

度等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财

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议。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
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结转至下半

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5年中期分

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现金分红

方案。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

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23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派送红股0股，转增0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

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截至2025
年6月30日，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4,346,461.10元

（未经审计），母公司2025年半年度净利润为234,077,666.21元（未经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025
年半年度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234,077,666.21元，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3,407,
766.62元，当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210,669,899.59元。

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3,831,859,021.38 元，加当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10,669,
899.59元，减 2024年度利润分配 605,141,967.06元，母公司半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 3,437,386,
953.91元。

基于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投资者回报，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
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结转至下半

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5年中期分

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现金分红

方案。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股东大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暨2025年中期分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满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正、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日常经营及资本性开支等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持

续发展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在2025年半年度报告或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期间适当增加一次

中期分红，制定并实施具体的现金分红方案。中期分红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100%。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弃

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东

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客观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利润分配政策和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日常运营和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21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6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

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宋炯明先生、王磊卿先

生、黄凯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
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3,269,291,963.06元结转至下

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5年中期分

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现金分红

方案。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

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结合公司董事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

宋炯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并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附件：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11月出生，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硕士学位，高级编辑。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历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专题新闻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新

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网络发布处处长、新闻发

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

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新闻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广播电视

台台长。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宝莫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张世鹏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624号

0546-7778611

23619658@qq.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廖媛媛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624号

0546-7778611

178689797@qq.com

00247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67,582,041.31

15,852,231.23

16,043,580.74

-20,159,852.11

0.0259

0.0259

1.70%

本报告期末

1,059,441,315.12

938,168,424.20

上年同期

212,092,346.00

6,913,216.98

4,324,968.69

36,639,607.97

0.0113

0.0113

0.79%

上年度末

1,050,934,577.54

926,981,167.0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6.16%

129.30%

270.95%

-155.02%

129.20%

129.20%

0.9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81%

1.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四川兴天府宏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鼎昇腾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郭爱平

金凤

彭劲松

方新华

50,67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15.80%

5.58%

0.80%

0.65%

0.42%

0.41%

持股数量

96,698,030

34,145,176

4,872,979

3,972,000

2,558,650

2,482,742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34,145,176

0

0

0

0

东营市正博石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行业轮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陈渊源

姬军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股东郭爱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95,6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2,877,37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4,872,979股。

2、股东金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
972,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972,000股。

3、股东彭劲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75,64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1,883,01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558,650股。

4、股东方新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82,742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482,742股。

5、股东东营市正博石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407,101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407,101股。

6、股东姬军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59,2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859,200股。

0.39%

0.32%

0.31%

0.30%

2,407,101

1,965,600

1,906,700

1,859,20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4年 12月 19日，宝莫环境参与了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国际事业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化物资装备部”）2025年聚丙烯酰胺Ⅱ型产品框架协议招标的投标。2024年12月30日，

宝莫环境收到中石化物资装备部下发的《入围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31日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投标项目招标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6）。2025年1月，宝莫环境与中石化物资装备部签订了《化工产品框架采购合同
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0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框架采购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2025年2月，鉴于湖南众鑫、蔡建军、湖南鑫聚未按约定支付成都宝莫剩余股权回购款

项，融聚担保亦未在《担保函》约定的代偿期限前履行代偿义务，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成都宝
莫向融聚担保、湖南众鑫、湖南鑫聚、蔡建军及日景矿业等相关方正式发送律师函，要求其严
格履行《股权回购协议》及《担保函》项下义务。2025年2月28日，成都宝莫收到湖南众鑫与湖
南鑫聚联合回执的《延期并分期付款申请书》，根据《股权回购协议》有关条款并结合湖南众鑫
与湖南鑫聚的实际情况，申请对剩余股权回购价款予以分期支付并延期至2025年6月30日前
付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 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股权回购交易履约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参考《股权回购协议》中关于延期条款的相关约定，结合湖南众鑫与湖南鑫聚联合回执的
《延期并分期付款申请书》，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签署〈醴陵市日景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成
都宝莫与湖南鑫聚、湖南众鑫、蔡建军、日景矿业签署《醴陵市日景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同时，融聚担保继续为湖南鑫聚在《股权回购

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向成都宝莫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 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权回购交

易履约进展暨子公司签署〈醴陵市日景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6月，成都宝莫收到湖南鑫聚寄来的《关于对贵司剩余款项的偿付计划安排》。湖

南鑫聚承诺，剩余款项将根据其目前资金筹集进度，至晚不晚于2025年8月31日前全部付讫。

湖南众鑫、蔡建军、湖南鑫聚、日景矿业未能依照《补充协议》支付剩余股权回购款项已构

成违约。公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湖南众鑫、蔡建军、湖南鑫聚、日景矿业寄送了律师函，要求

严格履行《补充协议》项下义务；向融聚担保寄送了律师函，要求严格履行《担保函》项下代偿

义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成都宝莫累计收到湖南众鑫、湖南鑫聚及其关联方等支付的股权回

购价款、回购溢价款及违约金200,3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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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陶旭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37）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会
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刘东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37）刊载于2025年8月28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无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B17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37 公司简称：东方明珠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神州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伟刚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8号
楼神州信息大厦

010-61853676

dcits-ir@dcit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丹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8号
楼神州信息大厦

010-61853676

dcits-ir@dcits.com

00055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423,197,189.12

-96,379,629.35

-97,222,316.83

-2,857,302,766.55

-0.1003

-0.1003

-1.72%

本报告期末

13,787,587,060.76

5,558,396,594.27

上年同期

4,096,145,450.41

-76,534,117.83

-82,323,883.01

-1,686,834,316.68

-0.0794

-0.0794

-1.24%

上年度末

11,979,374,002.81

5,643,853,668.6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7.98%

-25.93%

-18.10%

-69.39%

-26.32%

-26.32%

-0.4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5.09%

-1.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8,28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39.92%

5.09%

1.21%

持股数量

389,540,110

49,708,280

11,768,737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数量

92,063,900

0

0

Infinity I- China Investments(Israel),L.
P.

程艳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吴冬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
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吴冬
华与程艳云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下3,492,677股，全部为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1.13%

0.73%

0.65%

0.59%

0.55%

0.50%

0.36%

11,030,434

7,143,600

6,302,882

5,800,000

5,410,600

4,874,495

3,492,677

0

0

0

0

0

0

0

质押 11,030,434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利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25-060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神州数码信

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和评估，对部分可能发生信

用、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同时对符合财务转销或核销确认条件的资产取证后，确

认实际形成损失的资产予以核销。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

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3,051.87万元，具体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合计

年初金额

69,824.21

1,720.62

9,855.73

544.78

40,802.15

4,048.96

126,796.45

本期计提

11,619.32

-1,545.62

99.80

-308.97

3,834.20

-646.86

13,051.87

转销或核销

31.21

-

-

-

-

120.51

151.72

其他减少

16.51

-

1.05

-

-

-

17.56

期末余额

81,395.81

175.00

9,954.48

235.81

44,636.35

3,281.59

139,679.0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无需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本次核销资产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

值，对公司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核销。公司2025年半年度应核销的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合计金额为31.21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具体说明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1、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评估。公

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

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根据应收账款账期或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公司2025年
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共9,864.53万元。

2、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算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如果该预期信用损失大于当前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本集团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相反，本集团将差额确认为减值利得，做相反的会计记录。公司2025年半年
度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3,834.20万元。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公司为执行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而发生的项目成本，可变现净值按合同金额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项目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库存商品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按库龄计提跌

价准备。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存货进行相应减值测试，2025年半年度转回存货跌价

准备646.86万元。

（二）资产核销的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坏账31.21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本次核销的坏账主要形成原因是由于该应收账款账龄过长，经多种渠道催收后确实无

法回收，因此对上述款项予以核销，但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仍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合理性说明
1、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
慎性原则，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可靠及具有合理性。

2、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5 年半年度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051.87 万元，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51.72万元，上述事项将影响 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11,441.83万

元，2025年半年度所有者权益减少13,051.87万元。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9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